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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公安局文件
源公发〔2024〕8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印发《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全局各单位：

现将《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

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沂源县公安局    

2024 年 3 月 5 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沂源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5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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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
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和省、市、县政府关于“双随机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决策部署，提升公安领域监管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水

平，增强监管实效，县局制定《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并印发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、市、县政府关于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管工作部署，进一步规范部门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坚持依法监管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、协

同推进的方式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执法行为，进一步营造

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法治化、便利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抽查时间

自 2024 年 3 月份开始至 2024 年 12 月底完成本年度的抽查

计划。

三、抽查内容

一般检查内容：

1、对保安服务公司开展活动情况的监督检查

2、对宾馆、旅店取得许可证及治安安全情况的检查

3、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情况的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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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网络运营者的监督检查

重点检查事项：

1、对枪支管理的监督检查

四、抽查流程

（一）抽查方式。按照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要求，依据抽查

工作平台开展抽查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选取检查人员。

（二）抽查公示。抽查单位组织实施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，按照“谁登记、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开展抽

查，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，并在检查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在

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录入，确保随机抽查过程的

公共、公正、公开和规范。

（三）抽查结果处理。对抽查发现违法、违规行为，依法依

规严格惩处，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信息，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，

及时移送相关部门查处。

五、抽查依据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《枪支管理法》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

法》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

度，以及《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

查事项清单》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公安局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县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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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本局相关工作部署要求，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压实责任，加

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设专人积极推进

本部门内部抽查和联合抽查工作。

（二）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。法律法规规章对执法检查

有规定的，按规定实施，法律法规规章和省厅规范性文件没有规

定的，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辖区内行业场所经营单位的 5%，

跨部门联合抽查根据牵头单位统一部署实施。

（三）严格依法信息公开。将监管结果及时面向社会公开，

按照规定将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在沂源县人民政府网站、国家企

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山东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对外公开，

满足群众的知情权。针对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整改要求，督查检查

对象的整改落实。

（四）注重统筹协调。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，

抽查事项涉及部门多、覆盖领域范围广、检查事项专业性强，县

公安局相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、主动作为，积极稳

步推进本部门和全县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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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序

号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

检查

对象

事项

类别

检查

方式

抽查比

例及频

次

检查

时间

检查

主体
检查依据

1

对宾馆、旅

店取得许可

证及治安安

全情况的检

查

对宾馆、旅

店取得许可

证及治安安

全情况的检

查

1.是否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，重点开展用

作旅馆的自建房特种行业许可证复核工作；

2.是否严格落实“四实”（实名、实数、

实情、实时）登记制度，重点是检查落实

接待未成年人入住“五必须”规定情况；

3.是否建立安全管理制度、治安保卫组织

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

各类

宾馆、

旅店

一般

检查

事项

现场

检查

全年抽查

比例不低

于 5%，每

年抽查 1

次

3-12

月

沂源

县公

安局 

治安

大队

1.《旅馆业治安管理办

法》第十四条 2.《关于深

化娱乐服务场所和特种行

业治安管理改革进一步依

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工

作意见》

2
对枪支管理

的监督检查

对枪支管理

的监督检查

1.检查枪弹库（室）是否符合安全防范要

求，严格落实 24小时值守、枪弹分离、双

人双锁等制度；2.核查枪弹调拨总量、每

日消耗量、库存数量等

民用

枪支

配置

单位

重点

检查

事项

现场

检查

全年抽查

比例

100%，每

年抽查 1

次

3-12

月

沂源

县公

安局 

治安

大队

《枪支管理法》第二十条、

第二十八条

3

对互联网上

网服务营业

场所经营情

况的检查

对互联网上

网服务营业

场所经营情

况的检查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情况检查

互联
网上
网服
务营
业场
所

一般

检查

事项

现场

检查

全年抽查

比例不低

于 5%，每

年抽查 1

次

3-12

月

沂源

县公

安局 

网安

大队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

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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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沂源县公安局 2024 年度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

序

号
抽查类别

抽查    
事项

抽查   
内容

检查  对

象

事项   
类别

检查   
方式

抽查比

例及频

次

检查   
时间

检查    
主体

检查依据

1

对保安服务公

司开展活动情

况的监督检查

对保安服

务公司开

展活动情

况的检查

保安服务

公司基本

情况、经

营情况、

服务活动

开展情况

及保安员

管理情况

保安服务

公司

一般检查

事项
现场检查

全年抽查

比例不低

于 5%，每

年抽查 1

次

3-12月

沂源县公

安局治安

大队

1.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

八条

2.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

理条例办法》第二条、第三条、

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三十七条、

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条

3.《山东省保安服务管理办法》

第十五条

2
对网络运营者

的监督检查

对网络运

营者的监

督检查

网络安全

保护管理

以及技术

措施的落

实情况

互联网服

务提供者

和联网使

用单位

一般检查

事项

现场检查、

网络检查

全年抽查

比例不低

于 5%，每

年抽查 1

次

3-12月

沂源县公

安局网安

大队

《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

例》第十七条


